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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吸引及留住人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1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3） 

許委員就吸引及留住人才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針對延攬外籍人才及因應我國人才外流等議題，行政院經建會已自民國 100 年 9 月起陸續召開

跨部會會議，從高階、中階及基層 3 類人才之育才、留才及攬才 3 種人才充裕方式，研提 55

項建議對策及 42 項應配合增修法令等，包括鬆綁教研薪資結構瓶頸，落實彈性薪資方案；革

新延攬人才法令規章，放寬外籍高階專業人才來臺工作及居留規定；公教研分離、打造具競

爭力之學研環境；選送優秀青年前往國外頂尖大學或實驗室研修，強化人才國際接軌；以及

推動營造國際友善生活環境等，期留住我國優秀人才，並積極延攬外籍人才及吸引海外學子

回國，解決我國人才失衡問題。 

二、為發揮人才供需協調功能，行政院經建會於 98 年設置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結合產、官、學

、研，作為訂定我國人才資源發展及加強培訓與引進人才等相關策略之協調整合平臺。未來

我國攬才、留才及育才政策之規劃，將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產業創新條例」，

先辦理各重點產業專業人才供需之調查及推估，對有人才缺口之產業，研提人才培育或引進

之因應對策及需求建議，提該會報確認並報院核定後，納入人才培育、縮短學訓考用落差及

延攬外籍人才等相關方案，滾動檢討並落實推動。又為擘劃我國全面性之育才、留才及攬才

方案，行政院經建會近期將邀集相關部會研商，綜整現行「人才培育方案」、「人才問題與

因應對策」及「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等，提出完整之人才因應方案。 

三、至國人赴中國大陸工作是否須投國內勞、健保一節： 

(一)查勞工保險係屬在職保險，在僱傭關係存在前提下，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

，受僱於僱用 5 人以上之公司、行號等單位員工，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參加勞保。被

保險人派遣出國考察、研習或提供服務者，得繼續參加勞保；被保險人願繼續加保時，

投保單位不得拒絕。據此，受僱於國內公司之員工，如經派遣出國提供勞務者，得依規

定由國內公司繼續辦理加保，雇主不得拒絕。雇主如有違反相關加保規定之情形，勞工

可檢具相關事證，逕向業務執行單位勞保局檢舉，俾便後續查處事宜。 

(二)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國人，不論居住在

國內或國外，均應依規定參加健保，並享有健保醫療照顧。據此，國人赴中國大陸受僱

於中國企業者，如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仍須以適當身分參加健保。另受僱於臺灣企業

之臺籍幹部，依規定應於受僱之臺灣企業，以受僱者身分投保，如有未依法投保者，行

政院衛生署中央健保局將依規定，責令該臺灣企業補辦加保及繳納健保費。 

（三十）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淑慧就身心障礙者維生設備用電補助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24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68 期 院會紀錄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8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42） 

陳委員就身心障礙者維生設備用電補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落實照顧身心障礙民眾，內政部自 99 年度起推動「居家身心障礙者維生設備用電補助計畫

」，提供居家身心障礙者使用氧氣製造機、呼吸器、血氧監測儀、抽痰機、咳嗽（痰）機及

冷氣機等 6 項設備用電補助，補助額度均依當年度非營業用表燈用電電費之最高漲幅，即每

度給予定額補助 3 元，以減少身心障礙者因電費調漲後所需增加之電費支出；為使有維生設

備用電需求之身心障礙者均能獲得電費補助，本案經會議決議由內政部專案委託財團法人罕

見疾病基金會承辦。經統計 99 年度計有 1,624 人提出電費補助申請，補助金額 1,456 萬 1,754

元；100 年度計有 2,427 人，補助金額 2,272 萬 6,992 元。 

二、為回應民眾需求，內政部於本（101）年度編列 3,000 萬元，賡續辦理居家身心障礙者維生設

備用電補助事宜，另因應本年電費調漲，再按電費調漲幅度調高電費補助額度（1 至 5 月每度

補助 3 元；6 至 12 月每度補助 3.53 元），上開計畫已於本年 7 月起受理民眾申請，並預定於

本年 10 月 1 日申請完畢後，立即辦理審查及撥款。 

三、另考量居家身心障礙者維生設備用電補助計畫實施至今，補助經費呈逐年大幅成長趨勢，實已

排擠有限之身心障礙福利經費，亦連帶影響原有法定身心障礙福利之推動，貴院委員業提案

增訂電業法第 65 條之 1 並經貴院第 8 屆第 1 會期三讀通過（於本年 8 月 8 日公布），該條條

文規定「電業供給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之身心障礙者家庭用電，維生器材及必要生

活輔具用電之收費應以供電成本計價。」，故未來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之身心障礙

者家庭用電優惠對象、計算方式等事宜，將由經濟部會同內政部重新檢視研訂，並在不排擠

現有身心障礙福利經費前提下補助身心障礙者電費。 

（三十一）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慶華建議未來農業部成立動物保護司一節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8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48） 

李委員建議未來農業部成立動物保護司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鑑於近年來動物保護意識高漲，行政院組織改造已配合將動物保護業務提升至農業部部本部

辦理，顯示政府對此議題之重視。考量世界各國除日本由環保單位辦理動物保護業務外，餘多由畜

牧獸醫單位辦理，且現行國內大學開設動物福利相關課程者亦均為畜牧獸醫相關科系，又「動物保

護法」實務執行均由地方政府辦理，中央單位負責法規制定及政策規劃，為兼顧實際需求與世界先

進國家之作法，行政院農委會爰將畜產與動物保護業務合併於同一業務單位，以透過資源統整提升

組織效能。有關「農業部組織法」草案業於本（101）年 2 月 16 日重行函送貴院審議。 

（三十二）行政院函送李委員俊俋就美國紀錄片「美味代價」揭露美國肉


